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簡報大綱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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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系統開發目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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協助申請人（代理人）減少申請上文字
的錯誤，並可根據專利法相關規定進行
專利文件上的檢查，提供錯誤提醒，進
一步提升申請人（代理人）處理申請案
件的品質及效率，並減少與智慧財產局
公文往返的時間。 

針對說明書及申請專利範圍形式上錯誤
進行系統的比對以符合專利法及細則之
規定。 



二、作業流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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專利文件
(.docx)檔 

專利申請
文件輔助 
偵錯系統 

輸出
結果 

導入 

產生錯
誤訊息 

進行修正 

確定無 
誤送件 



三、系統功能與顯示
介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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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系統流程圖 
 使用操作步驟 
 基本功能與顯示介面 

 
 

 
 
 
 
 
 
 
 

 增列與修正功能 
 
 
 

 選擇資料輸入功能 
 資料輸入介面 
 系統畫面 
 元件名稱與符號顯示介面 
 錯誤提醒功能 
 搜尋功能 
 個人喜好設定功能 
 元件互動功能 
 申請專利範圍之構件標註符號功能 
 閱讀模式功能 
 預覽模式功能 

 增列與修正元件名稱與符號功能 
 增列與修正說明書及請求項功能 
 修正請求項中錯誤的元件名稱 



系統流程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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WORD

檔案 



使用操作步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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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目前申請人使用電子送件時，需下載相關WORD空白專利文件，當進
入本局局網後，點選「線上申請」。 



使用操作步驟(續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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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接下來再點選「e網通網站」。 



使用操作步驟(續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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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再接下來進入「案件申請」，並點選「下載新電子申請系統」。 



使用操作步驟(續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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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接下來選擇「空白申請表單」，將相關申請空白表單(WORD檔案)，
檔案屬性為(.docx)進行下載，並利用該空白表單完成專利文件。 



使用操作步驟(續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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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完成專利文件。 



使用操作步驟(續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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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登入e網通後進入專利申請文件輔助偵錯系統。 



使用操作步驟(續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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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專利申請文件輔助偵錯系統(功能介紹與使用指南)。 



使用操作步驟(續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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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系統畫面。 



選擇資料輸入功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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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將專利文件檔案（.docx）拖移至本系統儀表板中的之黃色區域中，或
者點選該黃色區域選擇寫好的專利文件檔案（.docx）即可。 



資料輸入介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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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送出後，畫面左方的「元件名稱與符號」會依序顯示該案件的「符號說
明」、「代表圖與符號簡單說明」及「圖式簡單說明」。 



系統畫面(摘要、技術領域、先前技術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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系統畫面(新型內容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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系統畫面(實施方式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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系統畫面(申請專利範圍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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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件名稱與符號顯示介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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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此外，若有系統無法判別的符號，系統會另將其列在畫面左方的「無法
判別的符號說明」中，以便後續修正。 



錯誤提醒功能(說明書) 
 本系統的「摘要&技術」、「新型內容」、「實施方式」頁面中每個段落

會以下圖的方式呈現，若有錯誤的元件名稱或符號會以紅底黃字highlight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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錯誤提醒功能(申請專利範圍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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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本系統的「申請專利範圍」頁面中每個段落會以下圖的方式呈現，若有未
揭露、不當依附或其他錯誤情況發生的構件會以紅底黃字highlight。 



搜尋功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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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本系統的「新型內容」、「實施方式」及「申請專利範圍」頁面中有個搜
尋的ICON，點擊後輸入欲搜尋的元件名稱即可在上述頁面中得到搜尋結
果。 



個人喜好設定功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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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於主畫面上方標題列左方點選「設定」ICON，即可開啟個人喜好設定。 



元件互動功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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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於「個人喜好設定」中將「說明書、申請專利範圍之所有構件皆同步標註
(highlight)」選「是」，即可啟動元件互動功能， 畫面左方「元件名稱
與符號」會與右方說明書文字內容進行互動。 

點擊此構件 



元件互動功能(續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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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需要更改全部標註時，點選「開啟標註」或「關閉標註」即可將所有標註
開啟或關閉。 



元件互動功能(續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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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於「個人喜好設定」中將「說明書、申請專利範圍之所有構件皆同步標註
(highlight)」設定為「否」，即可關閉說明書、申請專利範圍同步標註 



申請專利範圍之構件標註符號功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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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於「個人喜好設定」中將「請求項元件顯示對應符號」選「是」，即可在
請求項中標註每個構件對應的符號。 



申請專利範圍之構件標註符號功能(續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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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於「個人喜好設定」中將「請求項元件顯示對應符號」設定為「否」，即
可關閉在請求項中標註每個構件對應的符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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閱讀模式功能(純文字閱讀) 
 純文字閱讀模式中，僅顯示文字。 



閱讀模式功能(互動式閱讀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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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互動式閱讀模式中，保留構件的highlight功能。 



閱讀模式功能(續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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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於「個人喜好設定」中將「閱讀模式啟用純文字模式(取消構件標註
「highlight」功能)」設定為「否」，即進入閱讀模式後不顯示純文字內
容。 



預覽模式功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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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在「請求項」文字內容中將滑鼠移至「該」或「所述」開頭的構件上方時，
會出現提示（tooltip）告知該構件先前的位置與所在的請求項。 



預覽模式功能(續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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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關閉預覽模式功能，可在個人喜好設定中選擇「請求項開啟提示工具
(tooltip) 」 為「否」即可。 



增列元件名稱及符號功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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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本系統可於畫面左方之「元件名稱與符號」修改各元件之名稱或符號，亦
可在下方點選「新增」增列新的元件與符號。 



增列元件名稱及符號功能(續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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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本系統可於畫面左方之「元件名稱與符號」修改各元件之名稱或符號，亦
可在下方點選「新增」增列新的元件與符號。 



增列說明書及請求項功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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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本系統可於「新型內容」、「實施方式」頁面中修改或增列段落，亦可於
「申請專利範圍」頁面中修改或增列「請求項」。 

內容已修正 



增列說明書及請求項功能(續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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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本系統可於「新型內容」、「實施方式」頁面中修改或增列段落，亦可於
「申請專利範圍」頁面中修改或增列「請求項」。 

內容已修正 



修正請求項中錯誤的元件名稱(修正前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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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若本系統未能正確抓取適當長度之請求項構件，如下圖之「針舌」及「呈
環形排列」，可以點擊該構件兩下以進行修改。 

 



修正請求項中錯誤的元件名稱(修正畫面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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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修正過程如下圖所示，其中，「對應的元件名稱」為該構件先前應對應的
元件名稱；「套用至全部元件」表示此修正將套用至請求項中所有構件。 



修正請求項中錯誤的元件名稱(修正後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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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修正後系統會以新的構件名稱重新分析，如下圖所示，元件「撥針舌結構」
使用正確的元件名稱可找到該元件先前的文字，「環形排列」仍然有誤 。 



四、檢核功能 

 系統檢核項目 

 對應法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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系統檢查項目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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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語不一致 
符號簡
單說明 

依附在前 

多附多 

選擇式為之 

單句為之 

不當依附 

符號置於
括弧內 

先行詞 

依附標的
名稱一致 

標
的
名
稱
與
原
專
利
名
稱
是
否
為
相
符 

引
用
記
載
形
式
獨
立
項
是
否
引
用
不
當 

符號不一致 

符號重複 

原住民用語 

實施方式圖 
式引用錯誤 

代表圖
符號簡
單說明 

實施 
方式 

新型 
內容 

申請專
利範圍 

申請專
利範圍 



對應法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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專利法施行細則第22條第1項 

專利法施行細則第22條第1項 

專利法施行細則第22條第1項 

專利法施行細則第17條第1項第6款 

用語不一致 
符號簡
單說明 

符號不一致 

符號重複 

原住民用語 

實施方式圖 
式引用錯誤 

代表圖
符號簡
單說明 

實施 
方式 

新型 
內容 

申請專
利範圍 



對應法規(續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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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附在前 

多附多 

選擇式為之 

單句為之 

不當依附 

符號置於括弧內 

先行詞 

依附標的名稱一致 

標的名稱與原專利
名稱是否為相符 

引用記載形式獨立
項是否引用不當 

申請專
利範圍 

專利法施行細則第18條第5項 

專利法施行細則第18條第5項 

專利法施行細則第18條第4項 

專利法施行細則第18條第6項 

專利法施行細則第18條第1項 

專利法第26條第2項 

專利法施行細則第17條第4項 

專利法第26條第2項 

專利法施行細則第19條第2項 

專利法第26條第2項 



五、案例說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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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名稱用語或符號不一致 
 「代表圖之符號簡單說明」與「符號說

明」 
 符號重複(不同元件) 
 元件名稱不一致 
 圖號不一致 

 附屬項未依附在前之獨立項或附屬項 
 多項附屬項直接(間接)依附多項附屬項 

 附屬項為多項附屬項未以選擇式為之 
 未以單句為之 

 請求項中元件之符號未置於括號內 
 依附之請求項的標的名稱不一致 
 先行詞 
 不當依附 

 缺少連結關係 
 新型名稱與申請專利範圍用語不相符 

 請求項開頭文字有誤 
 新型專利用語 

 原住民用語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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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「說明書」內容中所述的元件是否與「符號說明」或「代表圖之符號
簡單說明」的元件其名稱用語不一致。 

名稱用語或符號不一致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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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「說明書」內容中所述的元件是否與「符號說明」或「代表圖之符號
簡單說明」的元件其符號不一致。 

名稱用語或符號不一致(續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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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「申請專利範圍」內容中所述的元件是否與「符號說明」或「代表圖
之符號簡單說明」的元件其名稱用語或符號不一致。 

名稱用語或符號不一致(續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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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檢查「代表圖之符號簡單說明」的構件是否出現在「符號說明」中。 

「代表圖之符號簡單說明」與「符號說明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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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「符號說明」與「代表圖之符號簡單說明」中的構件其符號是否重複
(不同元件)。 

符號重複(不同元件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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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「代表圖之符號簡單說明」的構件是否與「符號說明」中的構件名稱
不一致。 

元件名稱不一致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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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「新型內容」、「實施方式」內容中圖式是否與「圖式簡單說明」或
「代表圖之符號簡單說明」的圖號不一致。 

圖號不一致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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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「申請專利範圍」之附屬項是否僅得依附在前之獨立項或附屬項。 

附屬項未依附在前之獨立項或附屬項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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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「申請專利範圍」之附屬項所依附之請求項為是否為多項附屬項直接
(間接)依附多項附屬項。 

多項附屬項直接(間接)依附多項附屬項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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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「申請專利範圍」之附屬項為多項附屬項時，是否未以選擇式為之。 

附屬項為多項附屬項未以選擇式為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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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「申請專利範圍」之獨立項或附屬項之文字敘述是否以單句為之。 

未以單句為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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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「申請專利範圍」內容中所述的元件其符號是否全部置於括號內。 

請求項中元件之符號未置於括號內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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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「申請專利範圍」之附屬項的標的名稱是否與其直接或間接依附之請
求項的標的名稱用語不一致。 

依附之請求項的標的名稱不一致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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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「申請專利範圍」之獨立項所述之元件，是否於該元件前之文字敘述未
揭露該元件。(先行詞) 

先行詞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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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「申請專利範圍」之附屬項所述之元件，是否於該元件前之文字敘述或
所依附的請求項中未揭露該元件。(不當依附) 

不當依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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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「申請專利範圍」之附屬項所述之元件，是否於該元件前之文字敘述或
所依附的請求項或引用記載形式請求項中未揭露該元件。(不當依附) 

不當依附(續) 



 「申請專利範圍」之獨立項之主要構件是否未記載與其他構件之連結或
其對應關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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缺少連結關係 



 「新型名稱」是否與「申請專利範圍」之請求項的標的名稱其名稱用語
不相符。 

65 

新型名稱與申請專利範圍用語不相符 



 「申請專利範圍」之附屬項否使用「權利要求」而非「申請專
利範圍」或「請求項」等用語開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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請求項開頭文字有誤 



 「申請專利範圍」開頭文字是否未完全敘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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請求項開頭文字有誤(續) 



 「新型內容」及「實施方式」是否使用「本發明」、「此發明」等非屬
新型之用語(新型專利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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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型專利用語 



69 

 檢查本案「說明書」中是否有「原住民之相關用語」。 

原住民用語 



敬請
指教 

本專題報告章節圖片取自網路(https://www.piqsels.com/) 


